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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11 证券简称：*ST必康 公告编号：2022-159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延安必康”）于近日收到陕

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592号、（2022）

陕01民初2424号、（2022）陕01民初1656号、（2022）陕01民初1828号。根据

《民事判决书》显示，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对67名自然人投资者与公司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审理终结。 

公司于近日收到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通知书》、《执行

裁定书》及《报告财产令》（2022）陕01执2431号。根据《执行通知书》显示，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责令公司与香兴福立即履行赔偿申请执行人付道迅经

济损失等相关责任。关于上述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8日、

2022年6月14日和2022年11月5日分别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

的公告》、《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和《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2022-046、2022-123）。 

公司于近日收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2）陕民终

377号、（2022）陕民终378号、（2022）陕民终380号和（2022）陕01执2431号。

根据《民事判决书》显示，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对许蕊蕊、李燕飞、孙容等3名

自然人投资者与公司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审理终结，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的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关于上述投资者诉讼事项的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1年4月8日、2022年5月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1-027）及《关于投资者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2-039）。现将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592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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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王一群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王一群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被告延安必康赔偿原告损失合计38,014,301.25元，包含投资差额损失、

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和利息损失； 

（2）被告延安必康承担本案诉讼费。 

3、事实和理由 

延安必康于2010年5月25日起在中国A股上市，证券代码002411。因2020年春

节前后疫情蔓延，2020年2月5日延安必康披露《关于收到加快口罩等疫控防护品生

产紧急通知的公告》，2020年2月7日延安必康又披露《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公

告》，原告王一群基于上述公告披露的信息，并研究了延安必康公告的历年年报的

信息和数据体现的公司基本面情况，认为延安必康的股票值得买入，原告最终分别

于2020年2月10日和2020年2月11日在公开二级市场大量买入延安必康股票。2020年

10月16日，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其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以

下简称：陕西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2020]5号），该决定书认定延安必康

2015年至2018年历年年度报告未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情况，

存在重大遗漏，并存在虚假记载以及相关临时公告构成误导性陈述。延安必康的上

述行为属于证券虚假陈述行为，原告有权要求延安必康赔偿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

额损失部分的佣金损失、印花税损失和利息损失。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一群

赔偿37,951,995.26元； 

2、驳回原告王一群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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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受理费231,872元，由原告王一群负担31,872元，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负担200,000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二、《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2424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刘义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谷晓嘉、李京昆、党长水、邓青、杜杰、

何宇东、黄辉、王东、陈聪、陈俊铭、陈亮、岳红波、骆书鼎、董文、韩文雄、崔

清维、权新学、邵新军、唐诺、王成、杨飞、康新长 

2、诉讼请求 

原告刘义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合计

160,311.14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160,111元，投资差额部分的佣金损失40.03元、印

花税160.11元）。 

（2）判令其余被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事实和理由 

2022年1月1日，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公告称：公司于2021年12月31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陕西监管局下发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根据

该公告内容，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存在以下违法事实； 

一、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如实披露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

归还相关信息，且未按照规定在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报告中披露与控股

股东及其关联方之间发生的非经营性资金往来、代付税款等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二、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按照规定在2020年年度报告及2021年半年度

报告中披露对外担保事项，且未按规定及时披露其他应披露的对外担保事项。三、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未及时披露重大诉讼。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

第七条规定，以上违法事实涉及多个虚假陈述且相互独立，虚假陈述行为的实施日

分别为2020年9月18日、2021年4月30日、2021年8月27日、2021年5月10日，前述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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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虚假陈述行为于2021年6月17日予以更正，前两项虚假陈述行为于2022年1月1

日被揭露。 

原告分别于2021年9月24日以16.493元／股的价格买入15,300股、2021年10月

11日以l5.020元／股的价格买入6700股、2021年11月3日以13.500元／股的价格买

入3700股股票，并持有至今，因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虚假陈述行为

遭受损失。投资差额损失计算的基准日为2022年2月21日，损失计算的基准价格为

9.45元／股，原告投资差额损失160,111元，投资差额部分的佣金损失40.03元、印

花税160.11元，原告损失共计160,311.14元。其余被告对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虚假陈述行为未履行勤勉尽职义务，依法应当与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对原告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

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解释》第二百零八条第三款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原告刘义的起诉。 

原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3,506元，予以退还。 

如不服本裁定，可以在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

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三、《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656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尹卫章等8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诉讼请求 

原告尹卫章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105.44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原告钱明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4,409.73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原告陈彦军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2,493.24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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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周文建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0,165.2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原告李丽仪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13,000.88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原告陈英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8,970.65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原告杜国德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6,707.71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原告吴恒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损失共计人民币

9,492.32元。（2）本案诉讼费由延安必康承担。 

3、事实和理由 

被告系一家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原告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资者。2022年1月1

日，被告发布公告，称其收到中国证监会陕西监管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根

据该决定书，被告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其虚假陈述行为实施日为2020年9月

18日，揭露日为2022年1月1日。基于对被告的信任，原告在实施日后买入被告股票，

后又由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被揭露而遭受巨额损失，原告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行为

之间存在法定的因果关系。原告认为，被告作为一家上市公司，应履行严格的信息

披露义务，现被告已构成证券法意义上的“虚假陈述”，给投资者造成了重大投资损

失，理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

条、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原告预交，由原告各自负担（详见附表）。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四、《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82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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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原告：袁莉等57名自然人投资者 

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李

宗松 

2、诉讼请求 

原告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佣金和印花税

损失、利息；（2）被告承担诉讼费用。 

3、事实和理由 

延安必康系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为002411,原告系二级市场的普通投

资者。2020年11月3日，被告延安必康发布公告称收到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陕西监管局（以下简称：陕西证监局）《行政处罚决定书》，根据该决定书，被告

延安必康存在严重的虚假陈述行为。原告基于对被告延安必康虚假陈述的信任投资

其股票，其间遭受的损失依法应由被告延安必康赔偿。为维护原告合法权益，特向

贵院提起诉讼。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第一百六十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

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

三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五、第二十六条第五款、第三十一条、第三十

五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1、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赔偿共

计16,824,418.11元（各原告具体获赔金额详见附表的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2、被告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李宗松对上述款项向原告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 

3、驳回原告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183,429.19元，原、被告各自负担部分详见附表。各原告已预交，

由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李宗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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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担的部分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五、《执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及《报告财产令》（2022）陕01执

2431号 

（一）本次执行的基本情况 

申请执行人：付道迅 

被执行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二）《执行通知书》（2022）陕01执2431号的内容如下： 

关于付道迅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香兴福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陕民终384号民事判决书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陕01民初7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香兴福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付道迅申请执行，本院依法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四百八十条的规定，责令你们立即履行下列义

务： 

1、被执行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赔偿申请执行人付道迅经济损失

937,932.8元； 

2、被执行人香兴福对上述款项向申请执行人付道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承担案件受理费12,633元及本案执行费11,906元； 

逾期不履行，本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加倍债务利息将计算至给

付之日止。 

（三）《执行裁定书》（2022）陕01执2431号的内容如下： 

关于付道迅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香兴福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陕民终384号民事判决书及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1）陕01民初71号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因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香兴福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付道迅申请执行，本院依法受理。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五十条、第二百五十一条

之规定，裁定如下： 

冻结（划拨）被执行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香兴福在各金融机构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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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股票、股权、基金份额等人民币100万元，或提取（扣留）其相同数额的收

入，或查封（扣押）其相同价值的财产。 

本裁定送达后即发生法律效力。 

（四）《报告财产令》（2022）陕01执2431号的内容如下： 

本院立案执行的付道迅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香兴福证券虚假陈述责

任纠纷一案，你们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在本通知规定的期限内如

实报告财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四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民事执行中财产调查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三条一款、第四条、第五

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的规定，责令你们在收到此令后三日内，如

实向本院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书之前一年的下列财产状况： 

1、收入、银行存款、现金、理财产品、有价证券； 

2、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 

3、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 

4、债权、股权、投资权益、基金份额、信托受益权、保险收益权、知识产权

等财产性权利； 

5、其他应当报告的财产。 

被执行人的财产已出租、已设立担保物权等权利负担，或者存在共有、权属争

议等情形的，应当一并报告；被执行人的动产由第三人占有，被执行人的不动产、

特定动产、其他财产权等登记在第三人名下的，也应一并报告。 

被执行人自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至提交书面财产报告之日，其财产情况发

生下列变动的，应当一并报告： 

1、转让、出租财产的； 

2、在财产上设立担保物权等财产负担的； 

3、放弃债权或延长债权清偿期的； 

4、支出大额资金（三万元以上）的； 

5、其他影响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实现的财产变动。 

执行中，如果财产状况发生变动，影响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的，应当自财产变

动之日起十日内向本院补充报告。 

拒绝报告、虚假报告或者无正当理由逾期报告财产的，本院将根据情节轻重对

被执行人予以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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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 

六、《民事判决书》（2022）陕民终377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谷晓嘉、香兴福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许蕊蕊 

2、上诉请求 

（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3、事实和理由 

一、上诉人认可吴燕芬示范案例裁判结果，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

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于2022年1月22日施行后，针对证券虚

假陈述“重大性”标准、预测性信息安全港规则、交易与损害因果关系排除因素、差

额损失赔偿的审查要点发生实质性变更。二审法院不能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

工作会议纪要》中以受到行政处罚即构成虚假陈述“重大性”为赔偿依据，不能依据

原示范案例对后续案件进行审理，而应适用新规。二、新规第十条之规定，信息披

露违规行为认定为“重大性”需要满足的条件为：1.涉案信息属于证券法或监管部门

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应予披露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事项。2.实施日、揭露

日／更正日案涉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结合延安必康公司发布案涉

四份定期报告公告日后三个交易日的交易数据，延安必康公司在实施日的股价或股

票交易量未明显上涨、交易量未明显放大，延安必康公司没有因虚假陈述明显获利。

2020年3月26日，延安必康公司发布《调查通知书》，全面披露四份定期报告存在

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后，其股价或股票交易量在揭露日当天出现下跌，但在三个交易

日后迅速反弹，之后至基准日，延安必康公司股价及交易量再未出现大幅下跌，即

延安必康公司股票在实施日及揭露日的股价及交易量均未发生明显变化，不符合虚

假陈述“重大性”特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延安必康公司发布的两份临时报告

对影响该预测实现的重要因素进行充分风险提示，不属于误导性陈述或虚假陈述。

延安必康公司在两份临时公告发布后两个交易日内就发布了两份补充公告，及时履

行了更正义务，不属于误导性陈述或虚假陈述。四、被上诉人买入案涉证券基于多

种原因，其投资决策与案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五、中证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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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中心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损失计算表》在核损方法、证券市场风险指

数参考等均存在错误，延安必康公司请求委托上海高金另行核定本案损失。一方面，

延安必康公司股价受大盘综合指数、一级行业指数、三级行业指数的影响并不等同，

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统计其股价对前述指数分别的响应系数后，再加权计算，而非

采用简单的同步指数对比法，将不同规模的指数相加、相抵后，取简单的算术平均

值。此外，2021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前，延安必康公司一直为

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选择中小板综合指数而非深证综合指

数作为本案参考综合指数。延安必康公司并非“（申万）化学制剂行业指数

851512.SL”成分股，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选取（申万）医疗流通行业指数

851542.SL作为其衡量系统风险的三级行业指数。在延安必康公司长达4年的核算期

间里，延安必康公司必然受到概念指数影响，《损失核定意见书》至少应选择锂电

池指数(885710)作为本案“X”参考指数。六、2016年4月26日至2020年3月26日，

延安必康公司实施了多项资产收购股权收购、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

在该等消息发布后买入股票均价较高，这无形中造成延安必康公司最终的核损金额

较高，应当扣除因个股重大利好因素导致股票上涨的损失。2020年3月26日至基准

日2020年5月18日期间，延安必康公司发布了多项重大利空消息，对延安必康公司

的股价下跌产生影响，扩大了投资者的损失，应当酌情扣除因重大利空导致投资者

产生的损失。此外，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技术上无法排除非系统风险给投资者造成的

损失，无法对本案投资者损失给出公允、客观的结果。而上海高金是国内唯一可核

定扣除非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应当委托上海高金对本案投资人投资损失进行量化核

定扣除，或结合本案案情对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酌定扣除。七、李宗松、香兴福

等在履职过程中参考他方出具的专业意见作出决策，已尽到了勤勉尽责的义务，不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许蕊蕊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1）判令延安必康公司、李宗松、香兴福、谷晓嘉赔偿许蕊蕊投资损失

1,003,944.16元（包含投资差额损失1,002,400元、佣金损失711.81元、印花税损失

772.35元）； 

（2）判令延安必康公司、李宗松、香兴福、谷晓嘉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5、原审法院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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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款、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 

（1）被告延安必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许蕊蕊经济损

失1,003,172.43元；（2）被告李宗松、谷晓嘉、香兴福对上述款项向原告许蕊蕊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3）驳回原告许蕊蕊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3,832元（原告许蕊蕊

已预交），由被告延安必康公司、李宗松、谷晓嘉、香兴福负担，在履行本判决义

务时一并给付给原告许蕊蕊。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的上诉请求不

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

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13,828.55元，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延安必康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谷晓嘉、香兴福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七、《民事判决书》（2022）陕民终378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李燕飞 

2、上诉请求 

（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3、事实和理由 

一、上诉人认可吴燕芬示范案例裁判结果，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

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于2022年1月22日施行后，针对证券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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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陈述“重大性”标准、预测性信息安全港规则、交易与损害因果关系排除因素、差

额损失赔偿的审查要点发生实质性变更。二审法院不能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

工作会议纪要》中以受到行政处罚即构成虚假陈述“重大性”为赔偿依据，不能依据

原示范案例对后续案件进行审理，而应适用新规。二、新规第十条之规定，信息披

露违规行为认定为“重大性”需要满足的条件为：1.涉案信息属于证券法或监管部门

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应予披露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事项。2.实施日、揭露

日／更正日案涉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结合延安必康公司发布案涉

四份定期报告公告日后三个交易日的交易数据，延安必康公司在实施日的股价或股

票交易量未明显上涨、交易量未明显放大，延安必康公司没有因虚假陈述明显获利。

2020年3月26日，延安必康公司发布《调查通知书》，全面披露四份定期报告存在

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后，其股价或股票交易量在揭露日当天出现下跌，但在三个交易

日后迅速反弹，之后至基准日，延安必康公司股价及交易量再未出现大幅下跌，即

延安必康公司股票在实施日及揭露日的股价及交易量均未发生明显变化，不符合虚

假陈述“重大性”特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延安必康公司发布的两份临时报告

对影响该预测实现的重要因素进行充分风险提示，不属于误导性陈述或虚假陈述。

延安必康公司在两份临时公告发布后两个交易日内就发布了两份补充公告，及时履

行了更正义务，不属于误导性陈述或虚假陈述。四、被上诉人买入案涉证券基于多

种原因，其投资决策与案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五、中证法律

服务中心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损失计算表》在核损方法、证券市场风险指

数参考等均存在错误，延安必康公司请求委托上海高金另行核定本案损失。一方面，

延安必康公司股价受大盘综合指数、一级行业指数、三级行业指数的影响并不等同，

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统计其股价对前述指数分别的响应系数后，再加权计算，而非

采用简单的同步指数对比法，将不同规模的指数相加、相抵后，取简单的算术平均

值。此外，2021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前，延安必康公司一直为

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选择中小板综合指数而非深证综合指

数作为本案参考综合指数。延安必康公司并非“（申万）化学制剂行业指数

851512.SL”成分股，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选取（申万）医疗流通行业指数

851542.SL作为其衡量系统风险的三级行业指数。在延安必康公司长达4年的核算期

间里，延安必康公司必然受到概念指数影响，《损失核定意见书》至少应选择锂电

池指数(885710)作为本案“X”参考指数。六、2016年4月26日至2020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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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公司实施了多项资产收购股权收购、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

在该等消息发布后买入股票均价较高，这无形中造成延安必康公司最终的核损金额

较高，应当扣除因个股重大利好因素导致股票上涨的损失。2020年3月26日至基准

日2020年5月18日期间，延安必康公司发布了多项重大利空消息，对延安必康公司

的股价下跌产生影响，扩大了投资者的损失，应当酌情扣除因重大利空导致投资者

产生的损失。此外，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技术上无法排除非系统风险给投资者造成的

损失，无法对本案投资者损失给出公允、客观的结果。而上海高金是国内唯一可核

定扣除非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应当委托上海高金对本案投资人投资损失进行量化核

定扣除，或结合本案案情对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酌定扣除。七、李宗松、香兴福

等在履职过程中参考他方出具的专业意见作出决策，已尽到了勤勉尽责的义务，不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李燕飞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1）判令延安必康公司向李燕飞支付因虚假陈述引起的侵权赔偿款计人民币

16,131元； 

（2）判令李宗松对李燕飞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判令由延安必康公司、李宗松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5、原审法院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款、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 

（1）被告延安必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李燕飞经济损

失13,866.91元；（2）被告李宗松对上述款项向原告李燕飞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

驳回原告李燕飞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203元（原告李燕飞已预交），由原告李燕飞负

担28元；被告延安必康公司、李宗松负担175元，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给

原告李燕飞。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的上诉请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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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

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147元，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延安必康制药

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八、《民事判决书》（2022）陕民终380号 

（一）本次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 

1、诉讼当事人 

上诉人（原审被告）：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孙容 

2、上诉请求 

（1）撤销原审判决，改判驳回被上诉人全部诉讼请求； 

（2）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一审、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3、事实和理由 

一、上诉人认可吴燕芬示范案例裁判结果，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

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于2022年1月22日施行后，针对证券虚

假陈述“重大性”标准、预测性信息安全港规则、交易与损害因果关系排除因素、差

额损失赔偿的审查要点发生实质性变更。二审法院不能依据《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

工作会议纪要》中以受到行政处罚即构成虚假陈述“重大性”为赔偿依据，不能依据

原示范案例对后续案件进行审理，而应适用新规。二、新规第十条之规定，信息披

露违规行为认定为“重大性”需要满足的条件为：1.涉案信息属于证券法或监管部门

制定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中规定应予披露的重大事件或重要事项。2.实施日、揭露

日／更正日案涉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产生明显变化。结合延安必康公司发布案涉

四份定期报告公告日后三个交易日的交易数据，延安必康公司在实施日的股价或股

票交易量未明显上涨、交易量未明显放大，延安必康公司没有因虚假陈述明显获利。

2020年3月26日，延安必康公司发布《调查通知书》，全面披露四份定期报告存在

信息披露违规行为后，其股价或股票交易量在揭露日当天出现下跌，但在三个交易

日后迅速反弹，之后至基准日，延安必康公司股价及交易量再未出现大幅下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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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公司股票在实施日及揭露日的股价及交易量均未发生明显变化，不符合虚

假陈述“重大性”特征，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三、延安必康公司发布的两份临时报告

对影响该预测实现的重要因素进行充分风险提示，不属于误导性陈述或虚假陈述。

延安必康公司在两份临时公告发布后两个交易日内就发布了两份补充公告，及时履

行了更正义务，不属于误导性陈述或虚假陈述。四、被上诉人买入案涉证券基于多

种原因，其投资决策与案涉信息披露违规行为不具有交易因果关系。五、中证法律

服务中心出具的《损失核定意见书》《损失计算表》在核损方法、证券市场风险指

数参考等均存在错误，延安必康公司请求委托上海高金另行核定本案损失。一方面，

延安必康公司股价受大盘综合指数、一级行业指数、三级行业指数的影响并不等同，

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统计其股价对前述指数分别的响应系数后，再加权计算，而非

采用简单的同步指数对比法，将不同规模的指数相加、相抵后，取简单的算术平均

值。此外，2021年4月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与中小板合并前，延安必康公司一直为

深交所中小板上市公司，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选择中小板综合指数而非深证综合指

数作为本案参考综合指数。延安必康公司并非“（申万）化学制剂行业指数

851512.SL”成分股，中证法律服务中心应选取（申万）医疗流通行业指数

851542.SL作为其衡量系统风险的三级行业指数。在延安必康公司长达4年的核算期

间里，延安必康公司必然受到概念指数影响，《损失核定意见书》至少应选择锂电

池指数(885710)作为本案“X”参考指数。六、2016年4月26日至2020年3月26日，

延安必康公司实施了多项资产收购股权收购、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因此，被上诉人

在该等消息发布后买入股票均价较高，这无形中造成延安必康公司最终的核损金额

较高，应当扣除因个股重大利好因素导致股票上涨的损失。2020年3月26日至基准

日2020年5月18日期间，延安必康公司发布了多项重大利空消息，对延安必康公司

的股价下跌产生影响，扩大了投资者的损失，应当酌情扣除因重大利空导致投资者

产生的损失。此外，中证法律服务中心技术上无法排除非系统风险给投资者造成的

损失，无法对本案投资者损失给出公允、客观的结果。而上海高金是国内唯一可核

定扣除非系统性风险的机构，应当委托上海高金对本案投资人投资损失进行量化核

定扣除，或结合本案案情对非系统风险造成的损失酌定扣除。七、李宗松、香兴福

等在履职过程中参考他方出具的专业意见作出决策，已尽到了勤勉尽责的义务，不

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4、孙容向原审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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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判令延安必康公司向孙容支付因虚假陈述引起的侵权赔偿款计人民币

28,125元； 

（2）判令李宗松对孙容上述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判令由延安必康公司、李宗松承担本案全部的诉讼费用。 

5、原审法院判决情况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八十五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第四条、

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五款、

第三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判决： 

（1）被告延安必康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孙容经济损失

27,446.83元；（2）被告李宗松对上述款项向原告孙容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驳

回原告孙容其余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

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3元（原告孙容已预交），由原告孙容负担12元；

被告延安必康公司、李宗松负担491元，在履行本判决义务时一并给付给原告孙容。 

（二）本次诉讼事项的判决情况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的上诉请求不

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第

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三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本案案件受理费486.17元，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已预交，由延安必康制

药股份有限公司、李宗松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九、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诉讼、

仲裁事项。 

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判决部分系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公司对于部分一

审判决不服并将在法律规定期限内向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鉴于案件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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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案，故公司尚无法判断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的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投资者诉讼案件的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的媒体为《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

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十一、备查文件 

1、《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1）陕01民初592号、

（2022）陕01民初1656号、（2022）陕01民初1828号、（2022）陕01民初2424号； 

2、《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

院执行通知书》及《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报告财产令》（2022）陕01执2431

号； 

3、《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民终377号、（2022）陕民

终378号、（2022）陕民终380号、（2022）陕01执2431号。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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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656号附表： 

序号 原告 案件受理费（元） 

1 尹卫章 50.00 

2 钱明 50.00 

3 陈彦军 50.00 

4 李丽仪 125.00 

5 周文建 54.00 

6 陈英杰 50.00 

7 杜国德 50.00 

8 吴恒 50.00 

案件受理费合计 479.00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2）陕01民初1828号附表： 

序号 原告 诉请金额（元） 

诉请的投资差 

额损失、佣金、 

印花税 

法院认定赔偿金额

（元） 
案件受理费（元） 

原告承担诉

讼费（元） 

被告承担诉

讼费（元） 

1  袁* 66231.13 66178.99 64909.52 1456 291.2 1164.8 

2  刘*良 7993.68 7993.68 7993.68 50 0 50 

3  马* 23101.58 23086.08 20881.18 378 75.6 302.4 

4  李*亮 95232.23 95232.23 95232.23 2405 0 2405 

5  陈*梅 278432.35 278432.35 278432.35 5635 0 5635 

6  夏*光 24506.36 24486.87 20539.05 413 82.6 330.4 

7  吴*洪 21114.28 21100.12 18405.07 328 65.6 262.4 

8  靳*峰 83326.35 83326.35 83326.35 2052 0 2052 

9  张*洁 4328.64 4320 3735.47 50 0 50 

10  林*红 31473.26 31452.45 31423.8 587 117.4 469.6 

11  余*玉 8721.58 8684.94 8678.87 50 0 50 

12  金*莉 38844.83 38844.83 38844.83 925 0 925 

13  张*杰 49201.5 49145.89 46831.3 1030 206 824 

14  王* 26766.18 26740.03 25496.16 469 93.8 375.2 

15  严*佳 13902.43 13895.23 13885.53 148 29.6 118.4 

16  牟*理 276196.86 275979.86 275823.81 5443 1088.6 4354.4 

17  王*生 37294.26 37251.75 34083.14 732 146.4 585.6 

18  钟*新 36535.04 36494.1 33302.72 713 142.6 570.4 



 

19  杨*哲 820.57 820.57 820.57 1003 0 1003 

20  张*华 20098.88 20078.66 20078.66 302 60.4 241.6 

21  苏*钢 18488.75 18476.88 18463.97 262 52.4 209.6 

22  聂* 12103.71 12103.71 12103.71 102.59 0 102.59 

23  李*贤 26284.06 26284.06 23551.42 457 91.4 365.6 

24  孙*青 312064.9 311715.18 311480 5981 1196.2 4784.8 

25  杨*燕 5235184.6 5235184.6 5235184.6 48446 0 48446 

26  张*生 32523.15 32499.47 27547.39 613 122.6 490.4 

27  白*磊 36164.2 36121.94 36092.76 704 140.8 563.2 

28  马* 158940.86 158940.86 158940.86 3479 0 3479 

29  杨*军 55742.15 55687.15 55631 1194 238.8 955.2 

30  王*华 4721.73 4718.02 4131.82 50 0 50 

31  金*鸣 120769.83 120769.83 120769.83 2715 0 2715 

32  王*虎 8583882.76 8583882.76 8583882.76 74806 0 74806 

33  黄*宝 25360.24 25335.7 23710.15 434344 8686.8.8 347.2 

34  王*森 10930.3 10883.86 10876.72 73 0 73 

35  常* 34379.91 34352.57 33786.59 659 131.8 527.2 

36  赖*里 299992.95 298752.51 298555.02 5800 1160 4640 

37  列*荣 68633.11 68633.11 68633.11 1516.17 0 1516.17 

38  张*燕 8142.19 8107.9 7732.84 50 0 50 

39  阙*赋 17469.62 17411.35 17395.39 236.74 47.348 189.392 



 

40  李* 54845.44 54845.44 54845.44 1427.72 0 1427.72 

41  陈* 324894.16 324526.96 319376.65 6173.41 1234.682 4938.728 

42  黄*晶 9018.95 9009.88 9009.88 50 0 50 

43  杨* 23470.77 23456.82 23449.65 387 77.4 309.6 

44  陈*丽 23937.78 23937.78 22448.24 398 79.6 318.4 

45  陈*辉 14388.14 14376.7 14367.65 160 32 128 

46  田*祥 7891.86 7885.74 7882.23 50 0 50 

47  肖*银 22982.68 22955.82 22491.44 375 75 300 

48  高*明 23620.01 23593.09 23578.61 391 78.2 312.8 

49  闫*锋 24694.44 24678.11 22900.32 417 83.4 333.6 

50  郑* 47968.48 47937.68 47906.2 999 199.8 799.2 

51  徐* 15726.93 15704.34 15693.38 193 3806 154.4 

52  狼*兵 7663.94 7665.28 7655.28 50 0 50 

53  张*亮 14719.09 14709.36 11944.4 168 33.6 134.4 

54  黄*飞 12097.19 12083.52 12075.08 102 20.4 81.6 

55  黄*刚 12366.24 12359.13 12343.93 109 21.8 87.2 

56  李*跃 10047.84 10040.04 10033.03 51 0 51 

57  雷* 15222.47 15222.47 15222.47 180.56 0 18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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